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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對造車主四級失能，法院判賠100萬，且對造車毀損的修復費用10萬

南山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乘客體傷單一保額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
附加條款
113.06.05南山保字第1130001925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慰問金費用給付
南山產物汽車保險道路救援費用附加條款
113.06.05南山保字第1130001901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汽車道路救援費用
南山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保險
113.08.23南山保字第1130003831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刑事訴訟律師費用給付

南山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自用車)
114.10.23南山保字第1140005129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第三人責任保險金
南山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加條款(經濟型)
113.06.05南山保字第1130001922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第三人超額責任保險金
南山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113.06.05南山保字第1130001923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慰問金費用給付
南山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乘客體傷單一保額責任保險
113.06.05南山保字第1130001924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乘客體傷責任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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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介內容僅供參考，本保險商品一切權利義務，悉依保單條款為準。南山產物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專案為固定式專案且不承接短期保單；上述保費僅供參考，實際保費依個案承保條件計算，歡迎洽詢本公司服務人員。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 (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5%，最低23.17%；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
   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www.nanshangeneral.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網址：www.nanshangeneral.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免費申訴電話：0800-020-060。

交通意外無所不在，千萬超跑、馬路三寶滿街跑，開車上路步步驚心

不論新車、舊車都要保，千萬保障不能少，全家開車上路步步皆安心

理賠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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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標字第2116520001號
每 一 件 財 產 保 險 服 務
w w w . e p a . g o v . t w※適用於2026年1月1日(含)以後生效之保單

  註1：(修復費用600萬)扣除(第三人責任險財損50萬)              註：上述賠付金額不包括第三人及乘客慰問金費用補償、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

註：上述賠付金額不包括第三人及乘客慰問金費用補償、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

5.0

南山產物「金安心5.0」專案

EDM保單條款

著作權聲明 : Copyright©Nan Shan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0800-005678 
處理進度主動通知一通電話立刻受理 理賠服務更全面申請理賠免臨櫃 

  本服務範圍為汽機車保險、商業保險 ※本專案不適用純電動車

https://www.nanshangeneral.com.tw/portal-api/File/2988
https://www.nanshangeneral.com.tw/portal-api/File/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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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理賠紀錄：第三人責任險等級＜9(9以上個案審核)

            如過去一年內任一事故理賠金額超過40萬元

            或有酒駕紀錄者，須個案審核。

7.第三人責任險限指定保額(每一人傷害/每一事故傷害/每一

  事故財損)(200萬/400萬/50萬)；(300萬/600萬/50萬)，

  二擇一。

1.適用保單：適用2026年1月1日(含)以後生效之保單。

2.車    主：(1)自然人30    60歲　(2)法人。

3.車 種 別：自用小客車(03)、自用小客貨車(22)；

           「車種」分類以監理站領牌登記為主。

4.車    齡：15年內(保單生效年-車輛製造年＜15)。

5.需已投保或同時投保汽車強制責任保險。

9,843元 10,372元

對超過「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給付標準及

第三人責任保險契約

「傷害責任險」或「

財損責任險」所約定

之保額以上部份負賠

償之責。

(承保範圍同主保險

 契約)

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意

外事故，致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之乘

客受有傷害或死亡，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僅對於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給付
標準以上之部分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

汽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

受有體傷須住院治療，被保險人前往

探視或慰問第三人所支付之費用負賠償

之責。

被保險汽車發生下列事故所需必要之費用：

．故障或發生意外事故而致無法行駛之拖吊

    救援費用

．水箱缺水或汽油用罄之送水或送油之服務

    費用(不包括汽油費用)

．輪胎破無法行駛之委由他人更換備胎之服

    務費用(備胎由被保險人提供)

．車門反鎖之委由他人開鎖之服務費用

．電瓶電力不夠無法啟動車輛之委由他人提

    供接電服務之服務費用

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事故，致

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之乘客死亡或受有體傷須住院

治療，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或慰問乘客所支付之費用補

償。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

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傷害、死亡

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

償請求時，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僅對於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給付
 標準以上之部分負賠償責任)

200萬   400萬

50萬

1,000萬              2,000萬

1,000萬              2,000萬

5仟   5萬   50萬

5仟   5萬   50萬

10萬

3萬

註 : 保險費係以自小客車(1)30~60歲男生首次投保(2)承保車輛之車齢為2年(3)保險業務員通路報價為例

金安心5.0【專案對象/核保規範】

投保「金安心5.0」保障再升級

保障內容

商品特色

「金安心5.0」
專案

「金安心5.0」專案內容

NAN SHAN

刑事訴訟
律師費用
補償

因所有、使用或管理

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

事故，致第三人傷害

或死亡時，因涉及(

業務)過失傷害、(業

務)過失重傷害或(業

務)過失致人於死之

刑事責任而致遭受刑

事追訴所生之律師費

用補償。 

包含第三人慰問金、乘客慰問金、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與道路救援費用補償保障，貼心

又實用的保障為您設想周到。

※本專案不適用純電動車




